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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就食肆的違例露天座位採取的執法行動 

 

 
背  
目的  
 
.  本文件就有關對食肆的違例露天座位採取的執法行動的事宜

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

員會 ")委員就此議題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背景    

 
2.  政府當局表示，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一直透過發牌

制度和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下稱 "第 132章 ")、《食

物業規例》1 (第 132X章 )(下稱 "第 132X章 ")和《簡易程序治罪條例》2(第
228章 )(下稱 "第 228章 ")採取執法行動，以打擊食物業處所設置違例露

天座位。食環署除提出檢控外，還可根據違例記分制 3以及警告信制

度 4，對分別因觸犯第 132章和第 132X章而被定罪的持牌人，以及違反

發牌或持牌條件的持牌人施加行政懲處。  
                                                 
1 第 132X章第 34C條禁止持牌人在食物業處所的範圍以外經營食物業。如有違反，一經

定罪，最高可處罰款 10,000元及監禁 3個月。   
2 食物業處所如在公眾地方放置物品以致對公眾造成阻礙，食環署人員可根據第 228章第

4A條提出檢控。一經定罪，最高罰則為罰款 5,000 元或監禁 3個月。  
3  根據違例記分制，持牌人如因觸犯第 132章及其附屬法例中有關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的

違例事項而被定罪，會被食環署記下預定的違例分數，由 5分至 15分不等，視乎違例事

項的性質及嚴重程度而定。持牌人如在 12個月內被記滿 15分，其牌照會被暫時吊銷 7天
(第一次暫時吊銷牌照 )。持牌人如在導致第一次暫時吊銷牌照的最後違例日期起計 12個
月內再被記滿 15分，其牌照會被暫時吊銷 14天 (第二次暫時吊銷牌照 )。持牌人如在導致

第二次暫時吊銷牌照的最後違例日期起計 12個月內再被記滿 15分，其牌照會被取消。  
4  根據警告信制度，食環署如發現處所違反發牌或持牌條件，會向持牌人發出口頭／書

面警告。持牌人如在 6個月內累積接獲 3封警告信後再次違反發牌或持牌條件，其牌照

會被取消。  



3.  申訴專員公署 (下稱 "申訴專員 ")在 2013年 5月發表題為 "政府當

局對食肆違例擴展營業範圍的規管及執法行動 "的主動調查報告 (下稱

"申訴專員報告 ")。申訴專員報告批評食環署未能有效遏止或控制食肆

違例擴展營業範圍的問題，又批評地政總署未有積極針對食肆非法佔

用政府土地的情況採取執法行動。申訴專員認為，食環署沒有為執法

成效制訂績效目標及相應執法策略，結果令執法行動虛有其表，成效

不彰，問題持續。  
 
4.  在事務委員會 2014年 5月 13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

食環署就食肆和其他食物業處所非法擴展營業範圍採取的規管措施及

執法行動。委員獲告知，因應申訴專員報告所作出的建議，食環署已

推行加強規管和執法的新措施。這些措施當中包括：加強執法和檢控

程序、在選定的地區成立特遣隊 (首先在荃灣區推行，其後擴展至葵涌

區 )，以及加快執行暫時吊銷和取消牌照的處分。為加快執行暫時吊銷

和取消牌照，政府當局正考慮提出一項立法建議，藉刪減市政服務上

訴委員會一層的上訴，把就食環署暫時吊銷或取消食物業牌照的決定

提出上訴的機制，由現時的三層制度 5(包括食環署、牌照上訴委員會

和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簡化為兩層。政府當局表示，食環署會就政府

當局的建議諮詢業界，並會在備妥相關的立法修訂建議時徵詢事務委

員會的意見。  
 
 
委員的關注事項 

 
5.  委員在事務委員會2014年 5月 13日的會議上就對食肆的違例露

天座位採取的執法行動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對食肆的違例露天座位採取的執法行動  
 
6.  委員雖普遍支持食環署對食肆違例擴展營業範圍加強執法，但

他們關注到食環署有否妥善處理市民對這些食物業處所在非辦公時間

所造成滋擾的投訴。委員察悉政府當局的看法，即在當局成立特遣隊

採取加強執法行動後，荃灣的食肆違例擴展營業範圍問題已大幅改

善，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在正面對同類問題的其他地區成立特遣隊。  
 
7.  政府當局表示，食環署已根據投訴人提供的資料，以及透過該

署巡查所收集的情報，定期派員在非辦公時間 (包括晚上、周末及公眾

假期 )到各區的食物業處所進行突擊巡查。當局已為在特遣隊之下增設

                                                 
5  持牌人如不滿食環署暫時吊銷或取消食物業牌照的決定，目前可以 (a)根據行政程序，

在 7天內向食環署作出陳述，如違例性質嚴重者，則須在 4天內作出陳述；(b)根據第 132章
第 125(9)條的規定，在 14天內就食環署的決定向牌照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以及 (c)如
牌照上訴委員會維持或更改食環署的決定，可根據第 132章第 125B(4)條的規定，在 14天
內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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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預留額外資源，以對付其他地區的同類問題。問題較嚴重的地區，

例如元朗，會獲優先考慮。  
 
建議簡化上訴制度  
 
8.  委員關注到，部分持牌人可能會在現有的三層上訴制度下利用

冗長的上訴程序，延遲暫時吊銷或取消牌照的生效日期。雖然部分委

員支持政府當局考慮簡化暫時吊銷及／或取消牌照的程序，但有委員

認為，對上訴制度作出的任何修訂，只應在充分諮詢業界後才作出。  
 
9.  政府當局表示，申訴專員報告認為現有的三層上訴制度費時失

事。食環署正考慮簡化現時的三層上訴制度的優劣。根據食環署的初

步評估，刪減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一層的上訴及保留牌照上訴委員會

一層的上訴，是更為實際可行的做法，因為案件交由市政服務上訴委

員會聆訊後，大部分食環署就暫時吊銷或取消牌照的案件所作的原來

決定，以及牌照上訴委員會就這些案件所作的決定，終歸都維持不變。

政府當局並認為，這項簡化建議將可精簡程序，而不會不當地損害持

牌人的上訴權利。食環署會在短期內諮詢業界，並會在備妥草擬的立

法建議後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方便設置露天座位的措施  
 
10.  委員對食肆擴展營業範圍的問題多年來也未獲解決深表關

注，並促請政府當局在加強監控食肆非法擴展營業範圍，與方便食肆

經營者申請設置露天座位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部分委員認為，政

府當局應物色更多適合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地點，並應在採取執法行

動時採取更靈活的方式，讓食肆在噪音及阻街問題並不嚴重的前提下

繼續營業。  
 
11.  政府當局表示，在申訴專員報告發表後，食環署已就有關在有

食物業處所非法擴展營業範圍問題的 13個地區劃定一些適合設置露天

座位的地點的建議，諮詢相關的區議會。不過，這些區議會大部分均

表示其區內沒有適合設置露天座位的地點。  
 
 
最新發展 

 
12.  政府當局將於 2015年 7月 14日的會議上，就對食肆的違例露天

座位採取的執法行動的最新發展，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的情況。  
 
 
 
 

 3



 4

相關文件 

 
13.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7月 8日  
 



 

附錄  
 
 

就食肆的違例露天座位採取的執法行動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

生事務委員會  
 

2014年 5月 13日  
(項目 V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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